
*1069906615*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　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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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會建請本署放寬基層醫療院所之兼任及代診醫師提

供戒菸服務資格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6年9月5日全醫聯字第1060001379號函。

二、依據本署「醫事機構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作業須知」規定，

醫事人員需完成戒菸培訓認證並與本署簽約後，得提供戒

菸服務。

三、有關貴會之建議，本署已錄案研議，作為政策修定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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